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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石化区安委办〔2017〕12 号

宁波石化开发区安委办转发关于切实做好岁末

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宁波石化开发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、园区各企业：

现将《宁波市安委办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

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甬安委办明电﹝2017﹞6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同时，提出如下要

求：

一、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，一些企业抢工期、

赶进度、增效益意愿强烈，加上冬季天气影响，诱发事故的因素

增加。各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充分认识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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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要结合实际深入分析岁末年初安全生产的规

律特点，超前研判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风险，制定采取针对性的

管控措施，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，

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二、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近阶段安全生产大检查、专项整

治等工作开展情况，针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重点问题和薄弱

环节，积极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及时发现消除各类事故隐患。

三、各企业要克服天干物燥、雨雪冰冻的季节气候影响，针

对近阶段安全生产全域大检查中发现的隐患，举一反三，再次进

行全面安全隐患自查自纠，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要提早

抓好装置防冻防凝，在外界气温降至各介质冻、凝温度前采取有

效措施，避免因此造成管线、设备的损坏而引发生产安全事故。

四、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园区《领导干部带班管理制度》，加

强门岗管理和应急值守，值班人员应保持 24 小时在位，保持值

班、应急电话畅通，做到尽职尽责。

宁波石化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17 年 1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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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宁波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12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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